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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七进”

话安全话安全

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为优化营商环境，更主动地护航发
展、促进发展，我区各级公安交管部门深
入贯彻落实公安部整体部署要求，积极
推进落实公安交管 8 项便民利企改革新
措施。

解决企业急难愁盼

近期，中宁县兴宁驾校集中采购了30
辆新的教练车。按照相关规定，教练车需
要到中卫市车管所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要把所有新车都开到中卫办理业务，耗时
耗力且开销较大，兴宁驾校负责人找到当
地公安交管部门求助。

了解企业实际需求后，中宁县公安局
交巡警大队第一时间联系中卫市车管所
协调权限下放、录入审批等事宜，共同想
办法解决企业的急难愁盼。

10月 23日一早，兴宁驾校 30辆新购
教练车“应邀”驶入中宁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车管所院内。它们即将在这里完成权
限下放后的外观查验和登记上牌。

清晨的寒意还未消散，两名查验员早
早上岗开始进行车辆外观查验。车辆查
验结束后，大厅业务岗工作人员开始分批
在系统中录入、注册。与此同时，车管所
还安排专人协助驾校工作人员进行车辆
选号、出证等事宜。大家齐心协力、有条
不紊，仅用时半天就将所有车辆的注册登
记工作全部完成。

此次集中上牌工作是宁夏交警推动
公安部8项公安交管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
落地见效的一次生动实践。

公安交管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内容
涵盖电子证照应用、简化办牌办证手续、
优化城市交通秩序管理、创新“互联网+交
管”服务等方面，更加便利群众办事出行，
更好服务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工作大
局。经初步测算，随着8项新措施的推行，
预计将惠及全区上百万人，减少企业和群
众办事成本约3000万元。

做强做优交管服务窗口

“现在办事真是太方便了，到‘简办窗
口’办，省时省力不说还节省时间，仅仅用
了3分钟，号牌就补办成功了。”近日，银川

市民王先生在银川公安局交警分局车管
所金凤业务大厅办完补领号牌业务后感
慨道。

为方便群众办事，银川车管所在办事
大厅设置了“简办窗口”，群众无需取号，
一次受理即可办结。大厅业务有序分流，
导办人员直接将群众引导至“简办窗口”，
实现即办即走。有效缩短群众办事时间，
让群众办事更便利、更快捷、更高效、更精
准，实现了车管服务“一路向优”，简办“触
手可及”。该窗口开设以来，办理业务时
间平均缩短10分钟。

截至今年 6月底，全区机动车保有量
达 236.2万辆，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282.2
万人。全区公安交管部门主动适应机动
车和驾驶人快速增长的新形势，持续推进
交管业务的延伸下放，将更多服务资源向

群众身边倾斜，做强做优交管服务窗口，
积极创新符合需求的服务模式，极大地方
便了群众。

智慧服务背后的科技力量

“先生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
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要办驾驶证业务。”
“请您先在体检设备上完成体检，再

携带身份证、身体条件证明、驾驶证及2张
一寸白底照片在窗口等待办理。”

每当有群众走进石嘴山市公安局交
警分局车管所业务大厅，智慧型服务机器
人“小薇”就会主动上前询问，并给出准确
指引。

作为一个智慧型服务机器人，“小
薇”内部存储了多项车驾管业务的办理

流程和注意事项，可以为群众提供智能
化咨询，精准解答疑惑。“小薇”还具备导
航指引和自主巡逻功能，能带办事群众
找到办理车辆购置税、车辆保险、驾驶人
体检所在窗口。带完路，“小薇”会自己
回到大厅门前，等待下一位需要帮助的
群众。

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智慧型服务机器人的背后，离不
开科技的力量。如今，无论是快速处理轻
微交通事故，还是遇到交警检查时“亮证
亮码”，以及管理车辆信息、查询交通违法
记录、办理补换领牌证等，都可以通过以

“交管 12123”App 为核心的智慧平台办
理，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公安交管
便民服务、方便群众出行提供坚强有力的
技术保障。

宁夏交警办好便民利企“关键小事”
本报记者 陈世伟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
员 吴翔）“电动自行车不能非法
改装，骑乘时要佩戴安全头盔，未
登记，未悬挂号牌将面临 30元罚
款……”11 月 11 日，彭阳县公安
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政府街社
区，开展电动自行车管理新规宣
传活动，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文
明、和谐的道路环境。

活动中，宣传人员向居民发
放资料，现场讲解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宁夏回族自治
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相关内

容，以及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疲
劳驾驶、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
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性。通过讲解典型事故案例，结
合居民出行特点，向大家说明驾
乘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非
机动车出行时应该注意的安全
细节。同时，倡导大家不乘坐存
在隐患和证照不全的车辆，过马
路时走斑马线，驾驶非机动车做
到“各行其道”，坚决摒弃不文明
交通陋习，提高自身交通安全意
识和自我防范意识。

彭阳交警进社区宣传电动车管理新规

客货混装，极易因货致“祸”，
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法律
明确禁止客货混装行为，但总有
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贪图方便，
将客车当成货车用，把交通安全
当儿戏。

【案情】

11 月 4 日，自治区公安厅交
通管理局高速交警十四大队在固
原南收费站接连查获 3辆客货混
装的违法车辆。

当日16时10分，民警在固原
南收费站出口开展重点交通违法
行为专项整治时，发现一辆小型
面包车内疑似装满货物。民警示
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发现
车厢内除了驾驶舱外，其他地方
装满了被褥、包裹、椅子等杂物，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向驾
驶人指出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严
重后果，并依法对其作出处罚。

16时 33分许，一辆小型客车
驶入民警视线，该车后排座椅上
装满了渔具。民警对驾驶员进行
现场教育并作出相关处罚。

16时 55分许，民警再次查获
一起小型客车客货混装的违法行
为。车内除了驾驶室和副驾驶位

置，后排塞满了被褥、工具等杂
物，后视镜视线严重受阻。

【说法】

办案民警解释，客车内违规
装载货物，车辆发生紧急制动时，
失控的货物容易对乘客及驾驶员
造成伤害。所载货物过高时，后
视镜会受到遮挡，驾驶员无法有
效观察后方来车情况。货物超重
时，容易导致制动失效、刹车失灵
等后果。一旦车辆侧翻，货物还
会对车内驾乘者造成挤压，影响
救援。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49 条明确规定，机动车载人不得
超过核定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
违反规定载货。《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54条规定，载客汽车
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行李
箱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
架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得超过 4
米。对于客货混装的违法行为，
警方将依法给予200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

莫让客货混装挤占安全空间
本报记者 陈世伟

连日来，记者从盐池县公安局交管大
队了解到，该大队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
点、注重实效、明显提升”的原则，以“零容
忍、全覆盖”的态度，全警动员深入开展车
辆“无序停放”集中整治行动。

11月 11日，该大队违停组来到耕读
路与影院巷，对沿街违停车辆进行清理。
15时许，民警看到一辆黑色轿车横跨路
牙违停，上前通过手持终端从不同角度拍
摄 3张照片。正当民警准备将信息录入
系统时，一名男子匆匆跑来，称刚在旁边
买东西，马上将车开走。“这条路上有明显
的提示牌，全段禁止停车。”“交警同志，我
这就开走，以后一定注意。”看到对方认错
态度诚恳，民警并未作出处罚，提醒该男
子附近有一处停车场可停放车辆。

12日，违停组来到影院街与鼓楼路，
对沿街违停车辆进行清理。10时许，民
警看到一辆轿车未在停车位停放，而是违
规停在路边，遂上前通过手持终端从不同
角度拍摄 3张照片进行取证。由于拨打
电话始终无法与车主取得联系，民警遂将

违规信息录入系统，依据《自治区道路交
通安全条例》相关规定，对车主作出罚款
100元的处罚。

专项行动中，大队抽调基层所队部分
警力，分片包干，以“机动车违停、非机动
车乱停”为重点，保持严查、严管、严处的
高压态势。实施以高峰站点为主、平峰巡

线为辅的管理模式，落实“定人、定点、定
责”的措施，并以点带面，由主干道、商圈
区域向周边街路、背街小巷辐射，逐步扩
大整治范围，对辖区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进
行“精细化”管理。

盐池交警在常态治理模式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违停抓拍系统，重点加大对严管
街道、商圈、学校周边、市场等路段的抓拍
力度，进一步提高违法停车行为的非现场
查处效率。

在查纠违法行为过程中，民警辅警
加大宣传与劝导，通过现场发放宣传材
料、口头教育等形式，对驾驶人进行文明
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
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依法依规停车。
对于停放在禁止停放区域的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及时进行劝导和清理，制止并纠
正乱停车辆行为。对于驾驶员在现场并
能立即离开的，予以口头批评教育；对不
听劝阻的违停车辆进行清障拖移，进一
步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确保辖区道路畅
通有序。

现场查纠+系统抓拍

盐池交警精细化治理车辆违停乱象
本报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李明浩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陈世伟 通讯员 冯威
夷） 11月3日23时10分，自治区公安厅交
通管理局高速交警十四大队民警巡逻至青
兰高速1588公里处时，发现一辆小型货车
停在应急车道，立即停好警车、拉响警笛警
示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

民警上前询问得知，该车出现故障导
致无法移动，只能停在应急车道。为了避
免发生意外，民警合力将车推至前方数百
米处的泾源服务区，同时在车辆后方摆放
反光锥筒，指示驾驶人打开双闪警示灯，做
好安全防护措施。随后，民警对故障车辆
进行初步检查，发现该车出现机械故障暂
时无法排除，遂帮助驾驶员联系高速救援
部门进行清拖。

交警提示：如果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突
然发生故障无法行驶，应尽量利用车辆行
驶的惯性，将车停放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危
险报警双闪灯，并在车辆后方 150 米外摆
放三角警示牌，车上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并
拨打12122报警。

小货车抛锚高速路
交警徒手推行数百米

本报讯（记者 李毓琛） 聚
餐饮酒后，2名驾驶员放下酒杯就
双双驾车离去，结果相继被石嘴
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河滨交
警大队民警查处。

11月 7日 21时 40分许，河滨
交警大队民警在恒力大道沿线开
展交通违法治理期间，发现一辆小
客车临近检查点时突然刹车，立即
将该车拦停检查。经现场检测，驾
驶人李某血液内酒精含量达34毫

克/100毫升，涉嫌饮酒驾车。据了
解，李某当晚与工友一起吃饭时喝
了二两白酒，酒后认为距离不远，
便驾车返回住宿地。就在民警对
李某进行依法询问时，管某也因饮
酒驾车被查处，他正是当晚与李某
同桌饮酒的工友。

最终，两名驾驶员因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分别被依
法给予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
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一对酒友酒驾双双受罚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
员 刘立锋） 11 月 11 日，青铜峡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路检路
查工作中，查获一起在驾驶证暂
扣期间仍驾驶机动车上路的交通
违法行为。

当日 16时许，执勤民警在国
道109线1269公里处开展交通违
法查处工作时，接到缉查布控系
统预警提示：一辆宁C牌照的“俊
风”牌轻型栏板货车驾驶员存在
交通违法行为，正由南向北行驶
通过该路段，执勤民警根据行驶
轨迹成功将车辆予以拦截。

经核实，驾驶员张某今年7月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驾
驶证处于暂扣期间。张某从事货
物运输，在驾驶证暂扣期间一直
雇用其他司机开车营运。当天，
雇用的司机家中有事请假，货主
又催得急，张某便心存侥幸独自
开车送货，没想到刚开了几公里
便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

民警对张某的行为进行了严
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驾驶证暂
扣期间仍驾驶机动车（载货汽车）
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拘留7日，驾
驶证记 6 分，罚款 1000 元的行政
处罚。

驾驶证暂扣期间开车当场被查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蔺慧
娥） 11 月 12 日，记者从吴忠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局了解到，该局闪电骑警队发挥

“一警多能”“科技强警”作用，在辖区学校
上下学期间，通过无人机巡航喊话开展校
园周边交通安全劝导，“空地”联勤守护师
生安全。

“吴忠交警提醒同学们有序排队，不要
拥挤……”11月11日11时40分，在利通区
第七小学门口，一句句温馨的话语从空中
传来，原来是骑警队员操作着无人机进行
喊话，通过“人机互助”助力校园安全。

闪电骑警队充分利用无人机视角高、
角度大、覆盖广的优势，在放学高峰期进行
高空巡逻喊话，加强学校周边巡逻，协同路
面执勤队员做好秩序维护工作。

“吴忠交警提醒您，接送孩子请靠边有
序停放，即停即走……”在第七小学南门口
开元大道，看到有无人机喊话提示，很多司
机听到后减速慢行，将车辆规范停放到路
边等候。“吴忠交警提醒您，骑行非机动车
请佩戴安全头盔，禁止拼装电动自行车、更
换不符合相关标准的电池……”经过高空

“提醒”，一些在非机动车道路上骑行电动
车的家长，也纷纷自觉佩戴好安全头盔。
同时路面执勤队员也在指挥学生安全过马
路，并及时制止车辆乱穿插、抢道等不文明
交通行为。

吴忠交警“空地”
联勤助力护学岗

本报讯（记者 李毓琛）“你们来得
太及时了，要不是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把草料重新装好，太感谢你们了。”11
月 10日 15时许，灵武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管理大队民警巡逻至 211国道白芨滩沙
漠公园附近时，发现一辆四轮拖拉机装载
的麦秸垛散落在路面，立即上前帮忙。

民警了解到，由于在装车前绳子没有
绑好，车辆颠簸导致草料散落，3名男子
正着急地拾捡、装车，但未采取任何安全
防护措施，过往车辆纷纷避让。211国道
路段车流量大，散落的草料会影响过往车
辆正常通行，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情况
十分危险。巡逻警员迅速在车辆后方摆

放锥筒，并帮助驾驶员清收散落的草料。
经过一小时的努力，终于将掉落的草料重
新装好，驾驶员连声道谢。离开前，交警
又叮嘱驾驶员行车前一定要进行安全检
查，确保所载货物的安全性和牢固性，避
免造成路面抛洒、货物坠落等危险情况的
发生。

拖拉机掉落草料 灵武交警搭把手

日常工作中，银川交警不仅维护交通
秩序，还坚持服务群众。近日，先后发生了
几件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暖心小事。

“本来以为找不到了，没想到被交警
同志捡到了，我真是太幸运了。”11月 11
日，失主李先生取回遗失的手机时激动
不已。

当日 10时 50分左右，宁东交警大队
一般程序违法处理窗口工作人员丁鹏发
现窗口放着一部手机，但主人已经办完事
离开。由于手机锁屏无法解开，一时无法
查找失主，丁鹏将手机保管好，继续忙工
作。11时许，这部手机突然响起，打电话
的正是失主李先生。丁鹏接通后，询问核

实了失主身份，约定由他自行前来领取。
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李先生高兴不已，
一遍遍说着感谢的话。

“娃娃，我找不到家了。”11月 7日 16
时 30分许，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兴庆区交警一大队警员杨金伏和同事正
在北京路中山街路口工作时，一位拄着拐
杖的老人焦急地走上前来求助。原来老
人当天独自外出，走着走着就忘了回家的
路，身上也没带手机，联系不到家人。

“阿姨，别着急，您知道您家小区名字
吗？”“安泰花园。”

“阿姨，您走反了，越走离家越远。我
们送您回。”短短几句交流，让精神紧绷的

老人放松了许多。将老人送到安泰花园，
杨金伏又细心询问门卫是否认识老人，确
认老人就是小区住户才放心离开。

无独有偶。11月 11日 15时许，在银
川市兴庆区长城路与丽景南街路口处，一
位老人拎着包站在路边踌躇不前，神色焦
急地望着马路对面。正在路口执勤的金
凤区交警二大队警员陶丽敏立即上前询
问老人是否需要帮助，原来老人年纪大了
腿脚不便，看着如梭的车流不知道该如何
通过。陶丽敏随即安慰老人不要着急，她
一边用手势示意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礼让
老人，一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老人安全通
过马路。

银川交警的温情时刻
本报记者 李毓琛

11月12日，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民警在大武口
区翰林庭院小区门口使用警用无人机高空喊话，劝导骑乘电
动车的群众佩戴安全头盔。

石嘴山市交警分局抽调机关各科室、各交警大队近300名
执勤警力，在惠农区、平罗县、大武口区270个住宅小区出入口
及主要路段设立执勤点，以“空中交警”喊话+面对面劝导的方
式，让安全出行提示入耳又入心。 本报通讯员 张晓龙 摄

中卫交警为群众集中办理车驾管业务。

民警通过手持终端拍照取证并将违
法停车信息录入系统。


